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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項目概覽 

(1) 雋悦是一個什麼項目? 

• 坐落北角丹拿山，是全港首個專為 60 歲以上人士提供的優質生活項目。 

• 非資助性的項目，不設入息及資產上限，申請人亦無須通過審查。 

• 提供 588 個只租不賣的獨立自住單位，同時設有住客會所及「雋悦·滙」會

員會所和專業照護設施。 

(2) 誰最適合申請雋悦? 

• 雋悦配備全方位照護設施，提供多元化的興趣班及社交活動，以至專業的醫

療保健及照護服務，讓每位住客的身心社靈皆得到全面的照顧，特別適合追

求舒適寫意的生活和活動空間的人士入住。 

• 糅合各項設施，賦予優質生活新定義，讓住客可以全情投入獨立、自主的黃

金歲月，從此從心，樂享人生。 

(3) 什麼是專業照護設施? 

• 專業照護設施包括護理安老院、日間照護和訓練中心及復康中心。 

(4) 雋悦的獨立自住單位共有哪些類型? 

• 開放式單位（連開放式廚房） 

• 1 房（連 1 睡房、1 儲物房及開放式廚房） 

• 1 房（連 1 睡房、1 儲物房及標準廚房） 

• 2 房（連 1 套房、1 睡房及開放式廚房） 

• 2 房（連 1 套房、1 睡房、1 儲物房及開放式廚房） 

• 2 房（連 1 套房、1 睡房、1 或 2 儲物房及標準廚房） 

• 相連單位  

 

  

1. 關於雋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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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單位類型 

實用面積 

 （平方呎） 

單位數目 

（開放式廚房） 

單位數目  

（標準廚房） 
單位總數 

開放式單位 344-351# 72 - 72 

1房 （包括一睡房及一儲物房） 474-541# 124 105 229 

2房 （包括一套房及一睡房） 593-598 104 - 104 

2房 （包括一套房、一睡房及一

或兩間儲物房） 

658-821# 76 103 179 

相連單位 1,123-

1,231 

- 4 4 

單位總數 376 212 588 

#設露台之單位面積不在此列。 

註：以上單位的實用面積是按照《一手住宅物業銷售條例》第 8 條（第 621 章）計算。 

有關詳情，請參閱將由香港房屋協會印製的租賃說明書。 

(1) 長租輪候申請人有哪幾類？ 

長租輪候申請人總共有以下 2 類：(I) 非現時雋悦住客；(II) 現時住戶。(II) 包括 

(a) 要求轉換單位之現時長租租戶，及 (b) 要求租約轉換長租並同時轉換單位之

現時短租租戶，當中 (b) 會較 (a) 優先揀選及確認單位。 

(2) 當有待租單位供應時，香港房屋協會將會如何通知輪候申請人前來

揀樓? 

(a) 所有長期租約輪候申請人都會定期收到揀選單位的邀請信及回條。 

(b) 邀請信內會列出所有待租單位的資料，以供輪候申請人考慮。 

２. 輪候申請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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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若輪候申請人在待租單位中有心儀選擇，可填妥回條並於截止遞交回條

日期或以前，把回條交回雋悦租務辦事處，以安排揀樓排序及正式揀選

單位日期。 

有關輪候申請人的揀選單位安排，請參閱輪候申請人揀選單位安排重要須知。 

(3) 如輪候申請人在揀樓當天未能成功揀選及確認單位，是否會被取消

其輪候資格? 

每名長租或短租*輪候申請人均獲 3 次揀選單位的機會。如 3 次安排內未能成功

揀選單位，申請人將會從輪候名單中移除。如輪候申請人或其授權人未能在 3

次安排內於指定時間到臨雋悦租務辦事處及/或未能成功揀選單位，輪候申請

人將會從輪候名單中移除而不獲預先通知。 

*香港房屋協會已於 2018 年 10 月 26 日起停止接受短租輪候申請。香港房屋

協會管理層擁有絕對權力去決定何時恢復非雋悦住戶短租輪候申請人的輪候申

請及揀選單位邀請。 

(4) 如輪候申請人在成功揀選及確認單位後未有簽立租約，是否會被取

消其輪候資格? 

當輪候申請人成功揀選及確認單位，無論是否有簽立租約都會從輪候名

單中移除。 

(5) 輪候申請人在申請加入輪候名單時是否必須符合雋悅的申請資格? 

輪候申請人必須於遞交輪候申請表當天年滿 60 歲或以上，及清楚在揀選單位

及遞交申請當天必須符合雋悦的申請資格(請參閱項目 3.1(1)有關申請資格)。 

(6) 輪候序號可否轉讓? 

不可以。同時輪候申請表上列明的輪候申請人必須為將來成功揀選單位後，簽

訂租約時的住戶或其中一名住戶。 

(7) 加入輪候名單後是否可以保證有單位可供租住? 

否。儘管香港房屋協會已從輪候申請人收妥輪候申請表並將其姓名列入輪候名

單上，香港房屋協會不能保證並沒有任何責任與任何輪候申請人簽立任何租約

（以長租／短租或其他形式）。當有待租單位供應時，香港房屋協會擁有絕對

酌情權決定是否向輪候申請人發出通知及其向輪候申請人發出通知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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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填妥之輪候申請表是否必須親自遞交，可以由親友代交? 

填妥之輪候申請表可以由親友代交，但請注意: 

(a) 填妥之表格必須直接送交至雋悦租務辦事處，經其他渠道遞交一律恕不

接受。 

(b) 輪候申請表上列明的輪候申請人必須為將來成功揀選單位後，簽訂租約

時的住戶或其中一名住戶。 

 

(9) 我如何得知我最新的輪候位置? 

歡迎致電我們的熱線電話 8208 8862 查詢您最新的輪候位置。 

 

3.1 單位申請資格 

(1) 雋悦接受符合以下資格人士申請: 

(a) 於遞交申請表格當天或之前年滿 60 歲或以上；及 

(b) (i)   香港永久性居民；或  

(ii) 香港身份證上列有「***」或英文字母「A」或「R」; 或； 

(iii) 獲香港特別行政區入境事務處簽發文件，以證明申請人的身份與香

港身份證列有「***」或英文字母「A」或「R」的持有人相同。 

如以聯名方式申請,主申請人及副申請人須同時符合申請資格。 

註: 如就閣下的居民身份有任何查詢，請向香港特別行政區入境事務處查詢。 

(2) 如果我的配偶未滿 60 歲，是否可以申請呢? 

申請人可在申請期內申請年滿 50 歲或以上的配偶成為特准用戶，但須經由香

港房屋協會審批(請參閱項目 3.5)。申請人只須遞交填妥之特准用戶申請表及所

需證明文件,經香港房屋協會審批後，並在簽立租約時就每份成功申請繳付一次

性的行政費用即可。 

 

當長期租約租戶的配偶年滿 60 歲時，長期租約租戶可申請他/她成為聯名租戶，

但此申請須根據單位入住人數上限、通過和符合由香港房屋協會制訂的申請程

3. 單位申請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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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及條款、經香港房屋協會審批，並在成功申請後繳付額外的租住權費（如有）

方可作實。 

3.2 單位申請人數 

個人申請 聯名申請 
 

• 1 名申請人 • 不能超過 2 名申請人。 

• 主申請人及副申請人之關係及性別不限。 

 

• 可申請入住任何單位類型 • 除開放式單位外，可申請入住任何單位類型。 
 

註: 在聯名申請的情況下，香港房屋協會只會視主申請人的一切有關該申請的決定

為最終決定,並只會與主申請人聯絡。主申請人有權撤回已遞交之申請及終止申

請，副申請人不得異議。香港房屋協會將不會處理副申請人之任何請求及申訴。 

3.3 長期及短期租約之單位申請程序 

遞交申請及 

確認所揀選之單位 

• 根據輪候申請人揀選單位安排重要須知所列:

輪候申請人將被邀親臨雋悦租務辦事處（地

址:香港北角丹拿道 8 號雋悦 3 樓）正式揀選

單位; 

 

• 輪候申請人必須親身或授權委託人遞交單位申

請及確認所揀選之單位(詳情請參閱項目

3.4(4))。 

 

委聘律師 
• 在揀選及確認單位起計 4 個工作天內，自行委

聘律師，為他/她就相關租賃事宜行事。 

 

簽立租約及服務合約 • 在確定所選單位後 16 個工作天後起計須親身

簽立租約及服務合約，並繳交所須有關費用。 

 

租約生效日 • 必須於單位申請及揀選單位確認日起計 2 個月

內（長期租約）/1 個月內（短期租約）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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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早可在單位申請及揀選單位確認日起計 15

個工作天後，而有關文件必須已全面簽訂，及

其有關款項已全數繳清。 

 

3.4 遞交單位申請 

(1) 我可否遞交多於一份申請表? 

不可以。不論以個人申請或聯名申請，每名申請人 (i) 只可名列於一份申請表

格上或遞交一份申請表，(ii) 每份申請只可申請一個單位。如任何申請人被發

現名列於兩份或以上申請表格上，香港房屋協會有權取消該名申請人之所有申

請而毋須另行通知。 

(2) 如我和我的配偶/朋友計劃同住一個單位，可否分別遞交兩份申請

表? 

兩名申請人如欲入住同一個單位，兩人只須填妥及遞交同一份申請表，重覆申

請將被取消資格而毋須另行通知。 

(3) 可以公司名義作申請嗎? 

香港房屋協會並不接受任何以公司名義提出之申請。 

(4) 我是否必須親身遞交申請及到場進行揀選並確認單位? 

是，建議親身進行揀選單位。不過，若輪候申請人未能親身進行揀選單位，他

/她（或聯名申請之主申請人）須授權委託人進行揀選單位，並向香港房屋協

會遞交由輪候申請人（或聯名申請之主申請人）簽署的一份授權書，該授權書

必須列明輪候申請人與委託人之香港身份證或旅遊證件號碼，以授權委託人代

表揀選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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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我須帶同什麼文件遞交申請、進行揀選及確認單位? 

(a) 香港身份證/ 

其他旅遊證件 

• 申請人（聯名申請包括主副申請人）的有效香港身份證或

旅遊證件之正本及副本，以證明申請人的身份。 

• 如申請人以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申請,請遞交以下有效證明

文件之正本及副本: 

(i) 列有「永久性」的香港身份證;或 

(ii) 列明閣下之身份的旅遊文件;或 

(iii) 香港特區護照 

 

• 如申請人並非以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申請,請遞交以下文件

之正本及副本: 

(i) 列有「***」或英文字母「A」或「R」的香港身份證;

或 

(ii) （如申請人的香港身份證沒有列有以上標記）香港特

別行政區入境事務處簽發文件,以證明申請人的身份與

香港身份證列有「***」或英文字母「A」或「R」的持

有人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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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填妥之特准用

戶申請表格及所

需文件 

（如適用） 

[請參閱項目 3.5 

有關特准用戶之

說明。] 

• 如欲申請年滿 50 歲或以上之配偶成為特准用戶： 

(i) 填妥之特准用戶申請表格 

(ii) 配偶有效香港身份證／旅行證件的副本 

(iii) 有效婚姻證明文件的正本及副本以證明申請人及配偶

為合法夫婦。 

• 如欲申請同住的全職家傭成為特准用戶： 

(i) 填妥之特准用戶申請表格 

(ii) 全職家傭的有效香港身份證／旅行證件之副本 

(iii) 全職家傭與申請人共同簽立的僱傭合約之正本及副本 

(c) 行政費 

• 以銀行本票（抬頭為「香港房屋協會」）或以 Visa、萬

事達卡或銀聯信用卡繳付。 

(d) 如申請人授權

委託人代表揀選

並確認單位所需

之額外文件 

• 由申請人（或聯名申請之主申請人）簽妥之授權書

正本，其授權書必須列明申請人與委托人之香港身

份證或旅遊證件號碼（詳情請參閱項目 3.4(4)） 

• 委託人有效香港身份證或旅遊證件之正本  

• 申請人的有效香港身份證或旅遊證件副本；及／或

（如適用）於項目 3.4(5)(a) 所述之身份證明文件之

副本。 

 

(6) 確認揀選單位的下一步是什麼？ 

在申請人（或聯名申請之主申請人）簽定揀選單位及付款方式確認書以確認

同意租住所選單位後，如申請人最後決定租用所選單位，申請人（或聯名申

請之主、副申請人）須於 16 個工作天後起計簽立租約及服務合約。 

 



本簡介之版權屬香港房屋協會所有，除非事先得到房協書面授權，否則嚴禁任何複製、採用、分發、散播或向公眾

供應該等內容。 

印製日期：2026年4月1日                                 以較後日期之版本為準。                                  版本：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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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特准用戶 

(1) 什麼是特准用戶？ 

特准用戶是獲香港房屋協會（業主）批准，暫許與租戶於與業主合約訂明的

期限共同使用、佔用及享用相關住宅單位的人士。特准用戶不會擁有或繼承

住宅單位的任何法定權利，包括任何退款或賠償等。而特准用戶須在租約終

止時（例如租戶終止租約或離世）遷出該住宅單位。 

(2) 在申請階段可申請什麼人成為特准用戶及須繳付什麼費用？ 

香港房屋協會在申請階段只會處理以下兩種資格的特准用戶申請： 

(a)申請人年滿 50 歲或以上（截止申請日計算）的配偶。在簽訂租約時須就

主、副申請人各自申請的特准用戶繳付一次性的行政費用； 

(b)同住的全職家傭。在簽訂租約時須就每份合約繳付一次性的行政費用 

註：在租約生效後，租戶可隨時申請所有種類的特准用戶。 

 

(1) 本申請程序簡介之中、英版本如有任何差，將以英文版本為準。 

(2) 本簡介僅供參考之用，對香港房屋協會不具任何法律約束力。香港房屋協會 保留隨時

修改列載於本簡介的任何內容而不作預先通知之全部權利。有關詳情可參閱將由香港

房屋協會發放之租賃說明書及租住權費表／租金表。在前述的資料發放後，此簡介的

內容與前述之資料內容有任何差異，將以前述資料的內容為準。 

(3) 香港房屋協會不保證對本簡介內容之準確性或完整性，且不會對任何人士因倚賴本簡

介之全部或部份內容所引致之損失或損害承擔任何責任。 

4. 備註 


